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徐杰瑛

“有人正在我们黄金回收店想要卖掉 4公斤金条， 可我们注意到他们好像刚刚才在对面金店买下这批黄金， 行为有点反常。” 2022年 6月

27日， 上海市某黄金回收店员工阿东 （化名） 的一通举报电话， 牵出了一起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洗钱” 的刑事犯罪案件。

2022年 11月 11日，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对王某、 张某二人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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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沈欢欢

二手平台上， 一辆二手摩托车正在挂牌

出售。 然而， 卖家侯某某却根本没有二手摩

托车， 他正等着“空手套白狼”。 而由于他的

花言巧语， 有 3名被害人接连上当受骗。

近日，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诈骗罪对侯某某提起公诉。

二手平台购摩托车

等了又等就是不见车

2021 年 6 月， 付先生在二手平台上浏览

时， 看中了一辆二手摩托车， 为了方便交流，

付先生加了对方微信， 但是没聊几句， 对方

就给他推荐了侯某某。

付先生和侯某某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

商定以 9.2 万元的价格成交。 很快， 付先生

通过扫描侯某某提供的收款码支付了 5 万元

定金。

转账结束后， 侯某某告诉付先生， 还有

2 辆摩托车准备出售， 付先生简单看了图片

以及了解车况后， 表示愿意购入这 2 辆车，

于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又向侯某某支付了 5 万

元定金。

之后， 为了能够让车子顺利提档、 过户，

付先生按照侯某某的要求， 将身份证寄了过

去。 没过几日， 侯某某便将身份证寄了回来，

告知付先生手续已办理完毕。 第二天， 侯某

某发了 3 张物流单号的照片给付先生。

然而， 付先生等了又等， 3 辆摩托车始

终没有到货。 再三催促后， 侯某某始终以各

种理由进行拖延， 物流信息也一直查询不到，

付先生意识到被骗于是报警。

根本没有发货

却要求先确认收货

警方经侦查很快将侯某某捉拿归案。 事

实上， 受骗的不仅只有付先生， 还有另外 2

名被害人。 其中一名被害人范先生， 他同样

是在浏览二手交易平台时， 看中了侯某某发

布的一辆二手摩托车， 经过沟通决定以 9.2

万元的价格成交。 侯某某让范先生先支付 4

万元定金。

范先生出于谨慎起见， 要求在平台进行

交易， 在侯某某修改价格后支付了定金。 可

之后侯某某却迟迟没有发货， 他表示由于范

先生这笔定金未点确认收货， 因此钱款还在

平台， 并没有进他口袋， 意味着他没有拿到

这笔钱， 他要求范先生先点击确认收货。 范

先生听后觉得有点道理， 于是没多想便按照

侯某某的要求点了确认收货。

本以为这次发货在望， 没想到的事又发

生了。 侯某某表示钱款冻结在了交易平台，

拒不承认收到了这笔定金， 但平台明明显示

交易成功了。

范先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 为了挽回

损失， 范先生一直与侯某某周旋， 无果后报

案。

缓刑考验期内犯罪

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侯某某到案后试图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

解， 表示自己并没有诈骗， 货源、 物流等均

真实存在。 但承办检察官发现， 侯某某没有

对车辆进行过提档等， 所谓的货源也无法提

供相关确切信息。

此外， 为了拖延案发， 侯某某分饰多角

伪造聊天记录骗得被害人的信任。 承办检察

官表示， 侯某某的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应当以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更值得一提的是， 侯某某于 2021 年 4 月

就因犯诈骗罪被河南省某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罚金一万元。 这次的

犯罪属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 应当撤销

缓刑， 数罪并罚。

近日， 嘉定区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被

告人侯某某提起公诉， 经人民法院审判， 被

告人侯某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罚金二万元， 撤销原判缓刑， 与本次刑罚合

并执行，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 罚金二万

元。

检察官提醒 >>>

  近年来， 二手交易平台的发展得到了很

多人的喜欢， 卖家会将自己的闲置物品发布

售卖， 买家可以在平台上购买相对便宜的物

品， 对买卖双方来说是一种双赢。 但是， 在

交易的过程中， 买卖双方都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要轻易通过平台外的方式进行交易。 买家

也不要还未收到物品就确认收货， 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

虚构二手摩托车货源售卖“空手套白狼”终现形

刚买百万元黄金，转头就进了回收店
神秘“代购”任务原来竟是“洗钱”

“我这里缺人做代购， 要不要来赚点钱？ 只要按

要求到指定地点买东西就行， 工作轻松， 吃住全包，

每天还会额外再给一两千元作为报酬。”

2022 年 6 月， 25 岁的王某收到了网络好友“阿

元” 的工作邀约， 对方提出的工作既不费力报酬又

高。 心动的王某和好友张某也说起了招工的事情， 轻

松赚快钱的诱惑让两人一拍即合， 很快就答应了下

来。

“你们先来约定点集合， 我会安排人和你们对接

的。” 在“阿元” 的安排下， 王某和张某飞抵约定地

点， 并从一个陌生接头人手上拿到了两张银行卡和飞

往上海的机票。

从接头人处两人得知， 他们的工作是要到上海帮

“阿元” 做代购， 而具体代购的物品仍是未知。

抵达上海后， “阿元” 又推给了王某一个昵称

“文文” 的人， 并要求王某和张某一切听“文文” 的

指令行事， 在“文文” 的指挥下， 两人准备开始代

购。

接到神秘“代购”任务

前脚购入黄金后脚套现“洗钱”

“你们两个现在立即把这两批黄金拿

到指定的黄金回收店卖掉！”

王某和张某购买好黄金汇合后， “文

文” 再次发来指令， 要求张某和王某立即

将刚购入的全部金条拿到黄金回收店出售

折现。

为了防止大批量售卖黄金折现引起店

主怀疑， 张某与黄金回收店的店主细聊

回收事宜， 意图编造出合理的事由为大

批量售卖打掩护。 而王某则带着另一批

黄金在附近等候， 待张某说服店主后再

行售卖。

然而， 王某和张某并不知道， 他们

异常的行为早就引起了注意。 接到举报

的民警在黄金回收店内将张某抓获， 在附

近等候指令的王某同样落入法网。

“卡里的钱肯定是违法犯罪所得， 不

会有人买这么多黄金又马上转手卖掉， 但

是活轻松报酬多， 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总

觉得自己不一定会被抓……” 落网后， 王

某和张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资金到账了， 赶紧去刷卡买黄金！” 第二天，

王某的手机突然收到来自“文文” 的消息， 要求二人

用事先准备好的银行卡到两家指定的黄金店铺刷卡购

买金条。

刷卡购买巨额黄金需要登记核实身份信息， 而王

某和张某意识到所做的是违法犯罪行为， 都不愿出示

自己的身份证件购买黄金。 为了顺利购买黄金， “文

文” 便给二人提供了一张他人的身份证件用以登记购

买。

“我要买 2400 克黄金。” 张某随后告知了金店店

员要购买的数量， 但由于黄金店内单日并没有如此多

的存货， 张某便先刷了 5 万元定金， 并和店内工作人

员约定第二日付清尾款后拿货。

第二天， 张某用手中的银行卡付清了尾款 87 万

元， 顺利拿到金条。

另一边， 王某则按照“文文” 指示前往另一家金

店使用另一张银行卡分 6 次刷款 80 多万元再次购买

了 2000 多克金条。

代购商品竟为上百万元黄金

上游电信网络诈骗涉及全国串案30余起

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 涉案的两张银

行卡涉及 34 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覆盖

全国多个省份。

“随着司法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等犯

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持续提升， 不法分子为

快速转移赃款、 逃避打击， 会雇佣他人通

过各种手段非法转账‘洗钱’。 黄金也是

其中一种‘洗钱渠道’， 即以黄金交易为

媒介， 通过黄金变现、 高买低卖等手法，

实现非法资金的‘黑洗白’。 本案上游犯

罪集团为境外网络诈骗团伙， 通过电信

网络诈骗获取非法收益， 并指挥下游洗

钱犯罪团伙转移、 销赃， 形成电信网络

诈骗洗钱犯罪‘一条龙’， 本案中的王

某、 张某就是洗钱团伙中的一环。” 本

案承办检察官分析。

最终，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 犯罪

嫌疑人王某、 张某明知钱款系犯罪所

得， 仍伙同他人协助转移赃款达 146 万

余元， 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应当以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正式施行。 据介绍，

金山区检察院将持续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 通过提前介入侦查、

成立专办小组， 切实切断电信网络诈骗上

下游犯罪的实施链条， 强化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诉源治理， 努力守护人民群众“钱袋

子”。

资料照片


